
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
民事裁定书

( 2026 ) 苏 0581 破申 4 号

申 请 人 ： 苏 州 思 玺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， 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

913205940727720933, 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娄蔚宏业路

158 号联发工业园 14 号厂房。

法定代表人：吴事想。

被申请人：苏州臻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320581MA1XKQNEXX, 住所地江苏省常熟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

珠泾路 15 号 3 幢。

法定代表人：郑卫锋。

执行过程中， 经申请人苏州思玺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思

玺公司）同意， 本院决定将苏州臻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臻迪公司）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。 2026 年 1

月4日， 本院对臻迪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

一案予以立案， 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。 臻迪公司在法定期

限内未提出异议。 本案现已审查完毕。

本院查明：臻迪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， 系有限责任

公司，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， 现法定代表人为郑卫锋， 股东为臻

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 所属行业为研究与试验发展。

另查明， 思玺公司与臻迪公司、 臻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买卖

合同纠纷一案，本院作出的 (2024) 苏 0581 民初 11645 号民事判决








